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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2-082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

19,572,300份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GDR），其中每

份GDR代表10股本公司A股股票。此外，公司及独家全球协调人CLSA 

Limited可共同行使增发权发行不超过8,611,800份GDR；CLSA Limited作为

独家全球协调人，BNP PARIBAS作为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行使超额

配售权，要求本公司额外发行2,818,400份GDR。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

新增基础证券为不超过310,025,000股A股股票（包括因行使超额配售权而

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本公司A股股票）。 

2、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A股股票上市后，本公司的总股本

将变更为不超过5,093,547,257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

的GDR所代表的本公司A股股票）。 

3、本公司本次发行的GDR自上市之日起120日内（以下简称“兑回限

制期”）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合格投资者可以通过

跨境转换机构将GDR与A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跨境转换包括合格投资者

通过跨境转换机制注销GDR并将对应的A股股票售出以及买入A股股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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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新的GDR。 

本公司申请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上市”或“本次发行”）。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4月29日（注：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

间），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

的议案。 

2022年5月16日，本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

发行上市有关的议案。 

2. 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的批准，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6月27日刊发的《关于发

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7）。 

本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的批准，具体可参阅本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刊发的《关

于发行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复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本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19,572,300份GDR，其中每份GDR代表10股

本公司A股股票。此外，公司及独家全球协调人CLSA Limited可共同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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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权发行不超过8,611,800份GDR；CLSA Limited作为独家全球协调人，

BNP PARIBAS作为稳定价格操作人可以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要求本公

司额外发行2,818,400份GDR。本次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为不

超过310,025,000股A股股票（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所代表的本公司A股股票）。 

2. 本次发行的价格 

本次发行的GDR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每份GDR12.16美元至12.52美

元。本次发行的GDR的发售期为2022年7月25日（中欧夏令时间）当日。 

本公司预计本次发行GDR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

况并通过簿记建档于2022年7月25日（中欧夏令时间）左右确定。 

3.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按照初步确定的价格区间测算，假设本次发行GDR数量为初始发行

规模19,572,300份，本公司募集资金规模为2.38亿美元至2.4505亿美元；假

设本次发行GDR的数量为31,002,500份（即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悉数行

使），本公司预计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3.7699亿美元至3.8815亿美

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将根据本次发行GDR的最终数量和价格确

定。 

4. 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

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BNP PARIBAS（法国巴黎银行）和Helvetische 

Bank AG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GDR的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GDR将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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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发行的GDR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GDR上市后，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

GDR外，也可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GDR与A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跨境转

换包括将A股股票转换为GDR（以下简称“生成”），以及将GDR转换为A股股

票（以下简称“兑回”），具体而言： 

（1） 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深圳证

券交易所会员买入A股股票并交付给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

GDR并交付给投资者。由此生成的GDR可以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 兑回：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

GDR，存托人将该等GDR代表的A股股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跨境转换机

构可以委托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等A股股票，并将所得款项交付给投

资者。 

2. 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本公司本次发行的GDR自

上市之日起120日内不得转换为A股股票。此外，为了确保稳定价格操作人

在行使超额配售权期间GDR的数量不超过被核准的上限，在稳定价格期内

投资者可能不能通过跨境转换机制生成GDR。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GDR存续期内的数量上

限与本次GDR实际发行规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

GDR）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增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本公司的总股本为4,783,522,257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不超过5,093,547,257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

及超额配售权而发行的GDR所代表的本公司A股股票）。 

 



5  

三、 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GDR的认购对象限于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

格投资者，因此，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

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

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在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可以兑回为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出售，可以兑回的GDR对应的A股股票数量上限为310,025,000股，因公司

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GDR增加或者减少的，

对应的A股股票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本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持续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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